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弘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80吨/天危险废物焚烧处置扩建焚烧车间

	设计编号
	2018AS-66/204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2、本建筑东侧并未做到全部是防火墙（一、二层的2-3轴是大孔洞，在三层正好是个空洞），不符合建规3.4.1注2的要求。防火距离不足（建规3.4.1条）。与东侧建筑的相邻外窗的防火间距也不足！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加防火卷帘门可行，但应具有信号反馈的功能（建规6.5.3-5条），应有电气专业的修改设计。问题需要闭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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